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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育成中心企業進駐審查實施要點 

一、依據「中山醫學大學育成中心設置辦法」第二條規定，並因應配合本校育成中心（以下

簡稱本中心）發展之需，特訂定本要點。 

二、審查委員會之組成與職掌 

委員會由副校長一人擔任召集人，產學長、育成中心主任、技術轉移中心主任、及新創

事業營運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審議本要點之企業進駐申請。 

三、符合中華民國境內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以科技產品開發商品化與新型態商業模式為營業

項目，技術成品具創新性且已具雛形者，得申請進駐本中心。 

四、中小企業申請進駐本中心，應檢附申請文件如下： 

(一) 營運計畫書。 

(二)公司或商業登記證影本。 
(三) 營利事業登記證影本。 

本中心視需要請求申請人提供之補充說明文件。

五、審查程序 

 (一)初審(資格審查)，由本中心按申請辦法進行資格及文件格式審查，文件項目不符 

者將逕行退件，待申請者補件完成後始安排複審。原則上受理申請之次日起十天內完

成文件初審（不含資料補正時間）。 

 (二) 複審(進駐審查)：通過初審者，由產學營運處聘請產官學專家二至五人進行書面

審查後，提交審查委員會進行複審。如有需要，得要求申請單位進行面審。委員審查

費，每位新台幣 1,000 元由申請企業支付。 

六、申請單位於申請時尚未完成公司登記者，應由申請人出具書面聲明，保證在進駐後半年

內完成公司或商業登記證及營利事業登記證影本補件手續。 

七、本中心於審畢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審查結果。申請人應於收到審查結果後一個月內完

成「中山醫學大學進駐企業營運培育合約書」之簽署與用印及進駐。逾期經催告一個月

後仍未進駐者，視為棄權。 

八、凡審查未通過者，申請文件全部退還。申請人得於收到通知日起一個月內提出書面申覆。申

覆仍未獲通過者，於收到通知日起半年內不得提出類似案件之申請。 

九、評審項目如下： 

(一)申請資格。 

(二)主力技術或產品之創新性及經濟效益。

(三)適切之營運構想或計畫之可能性。 

(四)研發團隊之基本執行能力及企圖心。

(五)支付基本研發費用之財務能力。 

(六)未來三年財力評估。 

(七)支援需求綜合評估。

(八)回饋計畫構想。 

(九)與學校教師合作 (產學合作、專利技轉等)之相關內容或佐證資料 

十、保密義務： 審查委員對於本中心及其進駐企業所提供之相關營運資料應盡保密義務與善

良管理人責任。 

十-、進駐企業欲使用本校或其所屬單位之商標、名稱等從事商業行為，應依「中山醫學大

學暨附設機構校名商標授權使用辦法」規定辦理。 

十二、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其他有關法令規定辦理。 

十三、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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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附件： 無  

※修正記錄： 113 年 01 月 15 日 112 學年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育成中心諮議會議 

 113 年 04 月 22 日 112 學年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產學營運處育成中心 113 年 05 月 21 日 1132101490 號簽請校長公告實施， 
113 年 05 月 28 日公告) 

 


